炼钢、轧材系统尘泥竞价公告
宝武环科山西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环科山西”），拟对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太钢”）炼钢、轧材系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尘泥进行竞价销售。
一、标的物物料构成
	序号
	品名
	成分
	数量（吨/月）
	提货点
	竞拍底价（元/吨、含税）
	竞拍梯度（元/吨、含税）

	1
	镍除尘灰
	Ni、Cr、Fe
	11000
	以合同具体提货点为准
	506
	1

	2
	酸再生铁粉
	Ni、Cr、Fe
	700
	
	
	

	3
	不锈铁磷
	Ni、Cr、Fe
	1300
	
	
	


注：以上物料打包竞价销售，数量、成份仅供参考，不做为合同履约时的数量及成份保证，以实际提货为准，成交单位不得提出异议。
2、 参与报名单位要求
1、 属冶金、铁合金类生产企业（自有高炉、电炉、矿热炉等生产设施）。
2、 财务、资金状况良好，能够承担本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运营费用及不可预见的风险，开户行验资报告资金不得少于500万。
3、 年处理量4万吨以上且正常生产的单位（2025年至少累计生产半年以上）。
4、 具备有效的排污许可证，及相关的环评批复文件。
5、 具有处理铬、镍成分相应资质的证件。
6、具有符合环境管控要求的收集、贮存场地(封闭大棚或封闭车间，地面硬化）。
7、自备或租赁车辆强险单保额150万元以上，符合拉运现场条件、环保要求且能够苫盖、封闭的国Ⅵ或新能源（指纯电动、氢燃料混合动力、甲醇燃料混合动力）车辆不得少于20辆。
8、中标单位不得对物料进行二次转卖，一经发现取消、终止合同，并扣除全部合同履约保证金。
9、省外企业需持有固体废物跨省利用备案手续。
10、不接受联合体竞价，两公司互为关联公司的，不得同时参与本次竞价。
11、与太钢和环科山西公司有合同纠纷、有诉讼的企业本次竞价不得参与。
三、报名需知
1、报名时提供资质：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复印件；排污许可证复印件；环评报告及批复文件复印件；开户行基本信息（公章、法人章、财务章）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）；法人授权委托书；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）；印章模板；国Ⅵ或新能源车辆信息；开户行验资报告。
2、另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》和《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》的要求，报名单位需提供资料：企业近两年生产经营情况说明（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基 本情况、经营规模、综合利用工业固体废物种类、产品产量、年产值等）；产品标准及工艺技术说明；产品质量检测报告。
3、报名单位需缴纳参与竞价保证金100万元方可参与报名，本保证金将于竞价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给予退还（包含不符合资质及未中标单位）。
账户名称：宝武环科山西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。
账户号码：0502125109022121779。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太钢支行。
4、参与报名企业提供的资质、材料务必真实有效、绝不弄虚作假，一旦发现，取消资格。
注：线下文件袋提交资料。
5、中标后，为保障正常运营产生的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。
[bookmark: _GoBack]6、报名开始至截止时间：即日起至2025年12月23日17:00。
7、报名电话：孟祥东，18735388972。
四、竞价需知
1、本次竞价模式为邀请公开竞价，环科山西会对报名单位资质和生产现场进行审核，通过审核且接受邀请的单位方可实地踏勘物料和参与竞价，具体审核以环科山西实地检查为准。
2、踏勘时间： 2025年12月19日8：00-2025年12月21日17:00。
3、竞价时间：2025年12月24日9:30-10:00。
4、竞价开始前需在欧冶循环宝缴纳竞价保证金壹万元整（不含平台服务费，具体服务费以欧冶循环宝实际收取为准）。
5、选取最高报价为中标单位，若流标则底价核减10%于1小时候后重新竞价。
6、 中标单位自竞价结束3个工作日内与环科山西签订销售合同及附属协议。签订合同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，缴纳合同履约保证金（一个月货款）和次月货款，逾期不缴纳或不签订合同者，列入环科山西协作供应商黑名单两年（期间不得参与环科山西业务招投标及竞价销售）或同意缴纳伍拾万元竞价违约金，同时标的物重新竞价。
7、 此次竞拍的标的物合同期限为2025年12月31日-2026年3月30日，成交价格为合同期限内所执行的固定价格，不会因市场变化、成分变化等情况做调整。
5、 注意事项：
1、 计量数据以太钢过磅为准。
2、 中标单位需均衡提货，不得因运输问题影响太钢正常生产。
3、 优先太钢内部和我公司使用，中标单位应充分了解，必须接受此原因造成品种、数量、质量变化及业务模式变更等情况。
4、 一旦参与网上竞价即视为已到现场踏勘且有充分了解，同时代表对上述条款、要求熟知并认同。不接受任何理由对标的物数量、质量提出的异议，介意者慎拍。
5、 其余注意事项以具体合同条款为准。
六、解释权声明
本“标的物”竞价相关流程规定由宝武环科山西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负责起草，具体内容解释权归宝武环科山西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。
宝武环科山西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
2025年12月19日
